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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9/2021_2022_07_E5_B9_B4_

E4_BC_9A_E8_AE_c44_69679.htm 内容提要： 今年的报名不同

于往年。全国共有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东、新疆、吉林、

河北、辽宁、云南、河南、湖南、山东、兵团、安徽、湖北

、山西、福建、江苏、广西、青海共计20个省、市、区实行

网上报名。 报名方式：通过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进行。 其中

：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新疆、兵团5个省份将在全部地区实行

网上报名，其余省份在部分地区进行网上报名试点，具体要

求见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的通知。 下列省市的网上报名试点

于11月15日至11月30日（11月12－14日可以进行网上预报名）

通过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进行，届时考生可登陆网站完成网

上报名工作：吉林、广东、山西、湖南、河南、福建、青海

、安徽、兵团、云南、广西、湖北。 其它省份的报名时间由

省级考试管理机构自行决定。 注：目前，贵州、新疆、宁波

、衢州、吉安市、新乡市地区已下发了07年会计职称考试的

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。大家可以点击汇总表进行查询。全

国2007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汇总表>> 具体通知： 有

关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有关事项的通知 

经财政部、人事部研究决定，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（以下简称考试）定于2007年5月19、20日举行。现

就2007年度考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考试报名 考试报名

条件按财政部、人事部联合印发的《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暂行规定〉及其实施办法》（财会[2000]11号，以下简称《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）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



。 对符合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中相应级别报

名条件的香港、澳门居民，可按照《关于做好香港、澳门居

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国人部发[2005]9号）和财政部、人事部办公厅《关于

调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办

会[2004]25号）有关要求，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。港澳居民在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时，

应根据相应级别报名条件规定，填写报考人员登记表，提交
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中以上学历或学

士以上学位证书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从事会计工作年限证

明、居民身份证明和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等证明材料。 各

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在组织考试报名工作时，

应按照规定的报名条件，认真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查工作。在

报名资格审查中，应审查报考人员登记表、学历（或学位）

证书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居民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的原件

。 实行网上报名试点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必须按照统一规定的

程序进行操作。 二、考试级别和考试科目 1、初级资格：考

试科目包括经济法基础和初级会计实务。 2、中级资格：考

试科目包括财务管理、经济法和中级会计实务。 参加会计专

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，全

部科目考试均合格者，可获得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；

参加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一个考试年

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获得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

证书。 三、考试大纲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全国会计考办）将修订印发全国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大纲，用于2007年度的考试。 四、考试报名日程



安排2006年10月31日前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各省级考

试管理机构）公布本地区2007年度考试级别、考试科目、报

名日期、报名地点及报名方法等考试相关事项。2006年11

月30日前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完成本地区2007年度考试报名

工作。 考试科目、时间安排：考 试 日 期初 级 资 格中 级 资 

格 5月19日 9：00--11：30 经济法基础9：0011：30 财务管理14

：0017：00 初级会计实务14：0016：30 经济法5月20日 9

：0012：00中级会计实务 注意事项： 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实行网上报名试点的省份：北京、天津、上海

、广东、新疆、吉林、河北、辽宁、云南、河南、湖南、山

东、兵团、安徽、湖北、山西、福建、江苏、广西、青海共

计20个省、市、区实行网上报名试点。其中：北京、天津、

上海、新疆、兵团5个省份将在全部地区实行网上报名，其余

省份在部分地区进行网上报名试点，具体要求见各省级考试

管理机构的通知。 下列省市的网上报名试点于11月15日至11

月30日（11月12－14日可以进行网上预报名）通过全国会计

资格评价网进行，届时考生可登陆网站完成网上报名工作：

吉林、广东、山西、湖南、河南、福建、青海、安徽、兵团

、云南、广西、湖北。 其它省份的报名时间由省级考试管理

机构自行决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